
附錄  
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基金 106 年度決算收支報告，提請審議。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一)林全能委員(吳志偉代)： 

106 年核後端費用之提撥數，也就是其他的收入有增

加，但是我看 108 年預算提案說明，因係採固定年金
法，因此 106 年至 114 年用年金法應提撥的金額是

202.23 億，我不知道這中間的差異在哪裡？ 

 
 

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因核後端總費用尚未核定， 106 年還沒有用 202.23 億

去提撥，現在還是按照除役成本去撥付。 

 
 

 

 
 

 

 
 

 

 
 

 

 
 

 

 
 

 



二、案由：本基金 108 年度預算，提請審議。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一) 林全能委員(吳志偉代)： 
1 附件 3(基金 108 年度預算案)案由說明的其他收入，因

為我看上面是寫 106 年至 114 年每年固定提撥 202.23

億，現在是說從 108 年才編 202.23 億，那 106 年、107
年如何提撥呢？ 

2 106 年電價審議會提報每度核能發電分攤的金額不是

0.171 元而是 0.37 元，這部分是怎麼處理的？ 
(二)邱昌嶽委員： 

基金 108 年度預算關於「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選

址公投溝通」編列 1.65 億元，已經要這樣做了嗎？溝通
如何進行？因為民意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尤其是

國會。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目前選址的地點是在哪一個

地方？還有公投範圍的選定，台電是不是可以稍微說明
一下。 

(三)劉文忠委員： 

1.有關 108 年乾式貯存計畫預算，請積極辦理核一廠二期
室內乾貯計畫以順遂除役拆廠作業。依福島的經驗，用

過核燃料在反應器的安全性不如在燃料池，燃料池不如

乾貯設施，台電公司應持續維持一期乾貯作業技術能
量，並加強與地方民眾與政府溝通，以儘早移出核反應

爐內之用過核燃料。 

2. 有關 108 年處置計畫預算，請持續與時俱進整備技
術，並加強與國外技術合作交流，以確保技術能符合國

際水平。另請加強社會溝通宣導以利推動處置相關計

畫。 
 

 

 
 

 



 
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核能後端總費用經濟部尚未核定,台電公司現在是說按
照除役成本先做一個編列，等未來確定年金以後，台

電公司前面這兩年間(106 年及 107 年)的差額會補齊

列進去，等於會做一個回補的動作，把年金的額度補
滿。 

(二) 106 年原依每度核能發電提撥 0.171 元,嗣後依 IFRS

算出除役成本是 0.37 元,已於 106 年補撥至本基金。 
(三) 每年固定年金 202 億是用 105 年基金期末的餘額及核

能後端總費用的差距去算的，105 年基金期末餘額是

2,908 億元，核能後端總費用估列為 4,729 億,二者大
概有 1,800 多億差距，然後除以九年，也就是從 106

年至 114 年共九年，分九年攤列，金額約為 202 億。 

(四) 台電公司是於隨時可以進行相關低放公投的程序下的
前提來規劃 108 年溝通工作,屬全國密集性溝通。現在

建議候選場址，一個在金門、一個在臺東，溝通的途

徑，包括一些說明文書的印刷、文宣品製作、拜訪
NGO、及意見領袖。 

(五) 有關乾式貯存計畫部分, 台電公司現在進行技術移

轉，核一廠同仁也積極地投入，今年 3、4 月會進行一
個模擬演練，台電公司將根據模擬演練的狀況，會再

考慮後續技術維持的方案。 

(六) 核一廠二期的室內乾式貯存的部分，台電公司也在積
極地進行，原能會希望在 115 年之前能夠完成，依據

過去室外乾貯設施興建經驗，並參酌國外室內乾式貯

存設計興建時程，評估可於 117 年底完成，但是台電
公司會朝原能會期望時程努力。 

(七) 有關於高放的部分，原能會對於高放處置的技術持續

要求台電公司精進，這個部分台電公司會根據 2017 年
的審查結論，每一年檢陳原能會關於高放技術的報

告，並持續精進高放處置技術。 

 



 
臨時動議 

一、案由：「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修正內容報告。 
(一) 劉文忠委員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修正 行

政院已經核定了，台電總經理未兼委員，這或對台電有
利，若擔任委員，假如基金管理不善，依法理而言，台

電是可以提告的；台電總經理如擔任委員就會有管理人

責任，未擔任委員反而責任切乾淨，就沒有未善盡管理
人的義務。 

 

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修正 

影響比較大的是台電公司，以後委員也不能擔任

了，業務單位人員可能也不是台電公司的同仁擔任

了，要由部裡面來指定了。 
(二)台電公司該負的責任是逃避不了的，球員兼裁判劃分

清楚 也是一件好事。 

 
 

 

 
 

 

 
 

 

 
 

 

 
 

 



 

二、案由：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回饋

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報告。 

 
(一) 林全能委員(吳志偉代)： 

回饋金是付到 114 年？ 

 
 

 

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105 年、106 年發電量減少，回饋金與促協金相對減

少，因此地方對回饋金變少有一些聲音。剛剛報告有提
到補了一半回饋金差額，也不是說另外一半就不給，而

是另外一半要用專案申請，新北市政府一直沒有提出申

請，致回饋金變少。故台電公司在地方辦除役環評的說
明會及公聽會時，地方人士就炮聲隆隆，他們表示：核

能電廠要除役，結果回饋金都變少，將來除役作業還要

地方支持，因此後來立委在審經濟部的預算時，通過院
會的決議要補足回饋金差額。 

(二)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 次臨時會於 107 年 1 月 29

日通過主決議文要求「經濟部對非受迫因素而有停機或
降載，至減少發電情形，仍應維持並不得低於核一、

二、三廠其穩定運轉對電廠所在地與鄰近地區相關促協

金與回饋金總額之三年均數發放，至核一、二、三廠完
成除役為止。」 

(三) 依修正後之回饋要點，因核能電廠運轉期間發生特別

狀況或核能電廠除役期間，導致當年度其促協金與回饋
金總額較其穩定運轉三年均數有所減少時，台電公司依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四條

規定，上述運轉期間特別狀況及電廠除役期間之回饋，
屬必要之回饋，由核後端基金支應 

(四) 如果補助全額的話，跟新估後端基金的回饋金額度差

了 40 億，不過此差額，可由總額 250 億回饋金(內含



15％準備金)涵括。 
 

 

 
 

 

 
 

 

 
 

 

 
 

 

 
 

 

 
 

 

 
 

 

 
 

 

 
 

 

 
 

 

 



 
 

 

 
 

 

 
 

 

 
 

 

 
 

 

 
 

 

 
 

 

 
 

 

 
 

 

 
 

 

 
 

 

 



 
 

 

 
 

 

 
 

 

 

 
 

 
 

 

 
 

 

 
 

 

 
 

 

 
 

 

 
 

 

 
 


